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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业界 Catering

所谓“霸王条款”，就是一些经营者单方面
制定的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
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和店堂告示或者行业惯
例等，限制消费者权利，严重侵害群众利益。霸
王条款之所以遭到广大消费者的痛恨，是因为
个别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 供求关系不平衡，
将不平等的消费条款强加给消费者。 很多时
候，由于消费者是以个人形式面对集体形式的
商家，存在心理弱势，往往不得不自认倒霉，花
了冤枉钱还得受窝囊气。

———摘自百度百科

什么叫霸王条款

工商部门对餐饮行业各种不合理的格式
条款亮剑， 无疑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
益。但政府部门的强硬态度，却令餐饮业这个
已经高度市场化的行业第一次出现了少有的
抵制对抗，甚至衍生出从北京到北京之外地区
的不满，中国烹饪协会更是代表企业对北京的
做法直接向国家工商总局递交公开信。

虽然国家工商总局在回复中肯定了北京
工商的职能，但是，继中烹协之后，昨日，中国
旅游饭店业协会也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递交了内容相近的公开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这次市工商局在出台关于餐饮业的霸王条
款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失误。

值得关注的是，工商部门此次界定，不仅
在餐饮业引发轩然大波，甚至消费者也并不全
都领情。有人坦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保
障消费者权益的，并非来自政府部门的法规和
监管，而是来自企业之间的充分竞争。也有消
费者担心这些被禁的收费是否会转嫁到菜品
上。那么下一步会不会自带菜品到餐厅也是消
费者权益保护的？

我们都知道，同样一架飞机上，既有头等
舱也有经济舱，头等舱和经济舱价格相差一倍
甚至几倍，但是这并不被定为霸王条款。因为
头等舱和经济舱的座位不同， 占有面积不同，
享受的服务不同。同样反映到餐饮业的包间最
低消费上，为什么就成为了霸王条款？如果照
工商局界定的霸王条款理解，那么，买经济舱
票坐头等舱或自带板凳免费坐飞机也应该是
可以的。

实际上，同为政府工作人员，对于此次工
商局的做法也不尽赞同。有媒体报道，外埠某
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霸王条款的监
管，该部门一直在研究中，但制定监管措施须
根据实际情况。如有制定的需要，应由餐饮机
构监管部门、 行业协会和工商部门一起参与。
一位就职商业部门公务人员认为，政府的工作
应该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法治社会要求做
好行业的促进工作，不能一味地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真诚
地希望涉及餐饮霸王条款主体双方能
够尽快面对面进行沟通交流，尽早达
成一致的意见，对确实存在的霸王条
款进行整改，让餐饮业在即将到来的
元旦、春节市场中焕发出新面貌。

“霸王条款” 在每个行业都或多
或少有所存在。然而，从12月9日市工
商局曝光餐饮业六条霸王条款以来，
连续一周之久的餐饮霸王条款之争
并没有因为国家工商总局的表态而
平息。也许，从表面看，位居政府部门
的市工商局以强势占上风， 但是，隐
含在行业的不满情绪仍然存在。是什
么原因造成这种从未有过的行业和
政府意见分歧僵持？北京商报记者特
别了解到此事背后一些鲜为公众知
晓的事情。

餐饮“霸王条款”激辩的背后
北京商报记者 吴颖 徐慧

工商部门：
12月13日， 市工商局官方网站上挂出了对此次界定

餐饮业六条霸王条款的题为《对餐饮行业不公平格式条
款认定的详细解读》一文。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此篇长
达3000多字的稿子第一次公开、 详细对霸王条款的认定
进行了官方解读。

行业组织：
这篇迟到的解读，应该被视做对餐饮业不尊重的表

现。来自行业协会和企业负责人表示，为什么对家装业
的霸王条款出台是先商量后发布，而对餐饮业影响如此
之大和远比家装业影响广泛的餐饮业却是采取先曝光

再解释。
据介绍，当12月9日网络和媒体率先报道餐饮业六条

霸王条款之后，企业和协会从工商部门得到的答复是企
业可以通过媒体了解这次工商会议的精神。但是一些媒
体连续报道出现点名批评一些品牌餐饮企业收取开瓶
费、服务费时，工商部门又表示，是媒体误读了条款。而
同一时间，消协对媒体说是餐饮企业误读。

汤庆顺表示，“我们反复向工商部门提出双方尽快
沟通，因为我们想尽可能在行业中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正
确的理解和贯彻依据；也是想让餐饮业杜绝真正的霸王
条款，否则，这样不严谨的政策出台后，会带来连环不断
的麻烦”。

工商部门：
2013年12月9日， 市工商局在新闻媒体发布会上公布

餐饮行业六种不公平格式条款（此后被媒体普遍以“霸王
条款”一词见报），包括“禁止自带酒水”；“消毒餐具工本费
1元”或“消毒餐具另收费”；“包间最低消费××元”；“如甲
方需减少订席数，须提前15天告知乙方，否则乙方将按原
订席数全额收费”；“请保管好自己的物品，谨防被盗，丢失
本店概不负责”或“公共场所请您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如
有丢失自负”；“餐厅有权接受或拒绝顾客自带酒水和食
品。 如果顾客不接受餐厅建议将被视为自动放弃食品卫
生投诉权利”。市工商局要求餐饮企业在一个月内开展自
查自纠，逾期不改正的将受到处罚。

行业组织：
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会长汤庆顺表示，在12月9日之

前，协会和北京一些重要的餐饮集团均未听说过市工商
局将要出台对餐饮霸王条款的界定和整治信息。

“我们也是在12月9日听说网上有这个消息后才知道
和看到的。此前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也没有听到对确认
霸王条款征求或收集行业和企业意见的消息。只是在今
年7月， 西城工商分局找过协会说要对已定性的霸王条
款推行合同试点， 当时我们协会推荐在西城先试点，从
此后就没有听到相关消息了。应该说，在霸王条款界定
和出台的过程中，全市绝大多数餐饮企业和行业协会都
蒙在鼓里，现在突然通过网络和媒体发布消息，我们觉
得在程序上于情于理都不符合中央关于走群众路线的
政策。”

汤庆顺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当他们看到网上有这
个消息时，第一时间就电话咨询市工商局合同处，询问
此事是真是假， 这时才得到该处一位工作人员电话答
复———“是真的”。

北京商报记者也从北京烹饪协会得到确认，此次霸
王条款出台前后，该协会一直没有接到相关部门对此事
的通知。

工商部门：
据工商系统负责宣传的人员介绍，从4月酝酿出台餐

饮行业霸王条款到12月9日对媒体发布，在长达半年多的
时间里， 确实没有邀请行业协会和餐饮企业参与界定餐
饮行业的霸王条款，而是邀请了一些“专家”参加制定霸
王条款。

而在随后12月11日发布的市工商局对家装业六大
“霸王条款”的界定中，市工商局合同处处长廉建设介绍，
家装业霸王条款的出台是在 “对全市家居装饰经营者进
行调查、收集43份自制合同文本、征集市建筑装饰协会和
合同监管专家论证意见的基础上，最终确认的六大‘霸王
条款’”。

行业组织：
汤庆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在未跟行业协会沟通的

基础上出台的这六条霸王条款中，有的可以贯彻，有的
在具体执行时会产生新的问题。他介绍，即便工商部门
没有通知协会和企业，但是当协会确认工商发布的信息
是真事之后，还是马上召集本市餐饮龙头企业代表在12
月10日召开了“宣传贯彻工商局整治工作精神座谈会”，
30多家参会代表在会上学习讨论的同时，也提出希望协
会代表企业向工商部门反映对一些条款在执行上的问
题。

据介绍，意见主要集中在“包间最低消费”和“请保管
好自己的物品”上。会后，该协会把整理出来的意见当天
就反映到工商局合同处， 但是合同处要求该协会以书面
意见递交。“我们整理意见并经过餐饮律师的规范后，形
成书面的意见汇报，在13日下午送达市工商局合同处。这
个期间， 我们没有接到市工商局对该六条霸王条款的解
释”。

焦点一：霸王条款的出台程序

焦点二：界定霸王条款是否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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